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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西山公司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4

年

2

月

27

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杰瑞股份

"

或

"

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投资西山公司及相关交易的议案》

,

内

容详见公司

2014-007

号公告和

2014-017

号公告，分别披露在

2014

年

2

月

12

日、

2014

年

3

月

1

日的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上述交易已获得公司董事会的批准，已获得西山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西山公司已向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备案本交易，公司已启动申请中国境外投资审批程序，公司将根据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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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4

日开市

起停牌，在相关事项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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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１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万连步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１．２

选举张晓义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１．３

选举解玉洪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１．４

选举高义武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１．５

选举陈宏坤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祝祖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李志坚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吕晓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４

选举商照聪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上述第

１

项议案已由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２

项议

案已由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及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

简历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上述第

１

项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选举将以候选人的顺序按照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即每一股份拥有与

应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得

超过其拥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独立董事候选

人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

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１９

号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崔彬、杨春菊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９－７１９８６９１

传 真：

０５３９－６０８８６９１

地 址：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１９

号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２７６７００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的金正大

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

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一：《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实行累积投票表决（表格一）

序号 议案

表决票数

（累积投票表决）

１

、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１

选举万连步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２

选举张晓义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３

选举解玉洪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４

选举高义武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５

选举陈宏坤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

、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１

选举祝祖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２

选举李志坚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吕晓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４

选举商照聪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议案二：《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实行普通表决（表格二）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二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说明：

１

、表格一：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选举将以候选人的顺序按照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即每一股份拥

有与应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

不得超过其拥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２

、表格二：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

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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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上午

９

时，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山东临沭县兴大西

街

１９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电子

邮件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董事长万连

步、董事张晓义、解玉洪、高义武、陈宏坤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于长春、白由路、张秋生、修学峰以

通讯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万连步先生

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股东和董事会推荐，公司提名委员

会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万连步先生、张晓义先生、解玉洪先生、高义武先生、陈宏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祝祖强先生、李志坚先生、吕晓峰先生、商照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公司拟组建的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一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将对本议案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采用

累积投票制表决。

独立董事就上述董事候选人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产生前，第二届董事会现有董事将继续履行董事职责，直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于长春先生、白由路先生、张秋生先生、修学峰女士将在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议案后，不再担任公司职务。公司对上述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１９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

附件：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万连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万连步先生先后担任临

沭县商业局农业技术员、临沭县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临沂市金大地复合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山东

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万连步先生同时还

兼任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连步先生目前担任的社会职务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第十七届、第十八届人大代表、临沭

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磷肥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中国农技推广协会副理事长、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山东农业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截止目前，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１４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万连步还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２８．７２％

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３０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万

连步先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万

连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晓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出生。 张晓义先生先后担任临沂市金大地

复合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任

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张晓义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６．８０％

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３０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张晓义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张晓义

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晓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解玉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出生，工程师，贵州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解玉洪先生先后担任山东省临沭县磷肥厂技术员、车间主任，山东省临沭县农资公司主任、副经理，临沂市

金大地复合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解玉洪先生同时还兼任贵州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止目前，解玉洪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６．９７％

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３０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解玉洪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解玉洪

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解玉洪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高义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出生，山东省第十一届省人大代表。 高义武

先生先后担任临沂市金大地复合肥有限公司业务员、 销售经理，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高义武先生同时还兼任菏泽金正大生态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止目前，高义武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６．３２％

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３０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高义武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高义武

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高义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宏坤先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出生，管理学博士，研究员，临沂市第十四

届政协委员。 陈宏坤先生先后担任北京林业大学教师，国家林业局干部，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

理，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宏坤先生同时还兼任云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截止目前，陈宏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宏坤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祝祖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 祝祖强先生先后担任北方交通大学

助教、讲师、副教授、系主任，北京交通大学

ＥＭＢＡ

、

ＭＢＡ

中心主任，现任北京交通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副院长，会计系副教授，会计硕士生导师。

截止目前，祝祖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志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助理兼

化肥处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化肥、煤化工等领域市场研究、技术方案、项目建议书、可研等技

术咨询工作。

截止目前，李志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晓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在读。先后担任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现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及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止目前，吕晓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商照聪先生，中国国籍，男，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出生，土壤学博士在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化工研究院检

测中心副主任，上海化工研究院土壤环境修复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同时兼任国家化学品及制品安全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上海危险化学品分类检验中心、化学工

业危险化学品分类鉴定中心和上海化学品公共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钾肥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分子筛和腐植酸两个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化学品及

制品安全质量分析检测、土壤修复、化肥与分子筛标准制定及产品质量分析领域的研究。

截止目前，商照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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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

日

１４

时，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在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１９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以直接送

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监事出席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杨艳女士主持。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股东推荐，监事会提名杨艳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候选人简历附后。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

附件：

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艳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出生。杨艳女士先后担任临沂市金大地复合肥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任山东金

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内审负责人。

截止目前，杨艳女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６．６８％

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临

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３０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杨艳女士是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杨艳女士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杨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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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摘要》并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 因工作人员工作疏忽，致使《年度报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等有误，现更正

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原文：

单位：股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华夏银行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７

，

７２５

，

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７２５

，

０５２

戴文

６

，

６９８

，

２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６９８

，

２８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

资基金

３

，

８１９

，

３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１９

，

３２９

陈晓玲

２

，

８４８

，

２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４８

，

２６１

上海顺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６６２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６６２

，

５５０

钱志刚

２

，

３３５

，

６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３５

，

６８９

黄武忠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上海益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更正为：

单位：股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人民币普通

股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２１

，

５３２

，

６６４

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１

，

５３２

，

６６４

华夏银行

－

华商大盘量化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７２５

，

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

股

７

，

７２５

，

０５２

戴文

６

，

６９８

，

２８６

人民币普通

股

６

，

６９８

，

２８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

券投资基金

３

，

８１９

，

３２９

人民币普通

股

３

，

８１９

，

３２９

陈晓玲

２

，

８４８

，

２６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８４８

，

２６１

上海顺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６６２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６６２

，

５５０

钱志刚

２

，

３３５

，

６８９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３３５

，

６８９

黄武忠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上海益民创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摘要：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原文：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６

，

６４９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７２

，

１１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双星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３１％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青岛国信金

融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２１

，

５３２

，

６６４

华夏银行

－

华商大盘量

化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４．１％ ７

，

７２５

，

０５２

戴文 境内自然人

２１

，

５３２

，

６６４％ ６

，

６９８

，

２８６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光大

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７％ ３

，

８１９

，

３２９

陈晓玲 境内自然人

７

，

７２５

，

０５２％ ２

，

８４８

，

２６１

上海顺泰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８％ ２

，

６６２

，

５５０

钱志刚 境内自然人

６

，

６９８

，

２８６％ ２

，

３３５

，

６８９

黄武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上海益民创

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

，

８１９

，

３２９％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更正为：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６

，

６４９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

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７２

，

１１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双星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３１％ １０６

，

５８１

，

６４４ ０

无

青岛国信金

融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法人

４．１％ ２１

，

５３２

，

６６４ ０

未知

华夏银行

－

华商大盘量

化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４７％ ７

，

７２５

，

０５２ ０

未知

戴文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８％ ６

，

６９８

，

２８６ ０

未知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光大

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３％ ３

，

８１９

，

３２９ ０

未知

陈晓玲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２

，

８４８

，

２６１ ０

未知

上海顺泰创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１％ ２

，

６６２

，

５５０ ０

未知

钱志刚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２

，

３３５

，

６８９ ０

未知

黄武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上海益民创

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３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

原文：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

独立董事姓名

本报告期应

参加董事会

次数

现场出席次

数

以通讯方式

参加次数

委托出席次

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

次未亲自参

加会议

王厚宝

４ １ ３ ０ ０

否

赵红梅

４ ０ ４ ０ ０

否

于珊

１１ １ １０ ０ ０

否

李萍

１１ ３ ８ ０ ０

否

彭桂英

６ ２ ４ ０ ０

否

王竹泉

１ １ ０ ０ ０

否

独立董事列席股东大会次数

１１

更正为：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

独立董事姓名

本报告期应

参加董事会

次数

现场出席次

数

以通讯方式

参加次数

委托出席次

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

次未亲自参

加会议

王厚宝

４ １ ３ ０ ０

否

赵红梅

４ ０ ４ ０ ０

否

于珊

１１ １ １０ ０ ０

否

李萍

１１ ３ ８ ０ ０

否

彭桂英

６ ２ ４ ０ ０

否

王竹泉

１ １ ０ ０ ０

否

独立董事列席股东大会次数

２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和《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

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日

证券代码：600503� � �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2014－012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4 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披露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

度关联交易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１０

），现对该公告补充披露如下：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江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

由于历史原因及行业特殊性，公司与南江集团已形成稳定的资金往来关系。 基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项

目开发、流动资金和日常经营的需要，南江集团将在其自身具备筹资能力并考虑到

２０１４

年房地产市场的

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资金， 用于本公司及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开发、流动资金及日常经营，具体拆借资金分配如下：

资金借出方 资金借入方 本次预计余额上限（万元） 备注

南江集团 本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南江集团

苏州地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资金借入方为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

南江集团

苏州华丽家族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资金借入方为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日

Ａ股简称： 广汽集团 Ａ股代码：601238� � � �公告编号：临 2014—007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0223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Ｈ 股股票增值权首次授予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增值权计划审议及首次授予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５１

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实施

Ｈ

股股票增值权计划的议案》（“

Ｈ

股股票增值权计划”），以及《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

Ｈ

股股票增值权计划的

议案》。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５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Ｈ

股股票增值权首次授予

计划授予日的议案》，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为公司

Ｈ

股股票增值权首次授予的授予日，并同意本公司

Ｈ

股

股票增值权首次授予计划的授予价格将取（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

Ｈ

股股票收市价

９．１５

港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

Ｈ

股股票平均收市价

８．９５

港元，及（

３

）公司

Ｈ

股股票的面值人民币

１

元的较高

者，即

９．１５

港元。

根据董事会决议， 本公司首次共向

１０５

名符合条件的授予对象合计授出

Ｈ

股股票增值权

３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增值权首次授予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

Ｈ

股股票增值权计划，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

根据以上调整规则，自

２０１２

年公司授予股票增值权后，公司共发生四次派息行为，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派发每股

０．２０

元人民币（相当于

０．２５

港元）的

现金股利。 根据首次授予计划，本公司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调整为每股

８．９０

港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４

次会议批准向全体股东派发每股

０．０７

元人民币（相当于

０．０９

港元）的现金股利。 根据首次授予计划，本公司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调整为每股

８．８１

港元。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派发每股

０．０２

元人民币（相当于

０．０３

港元）的

现金股利。 根据首次授予计划，本公司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调整为每股

８．７８

港元。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批准向全体股东派发每股

０．０６

元人民币（相当

于

０．０８

港元）的现金股利。 根据首次授予计划，本公司股票增值权行权价格调整为每股

８．７０

港元。

三、股票增值权计划生效安排及条件

１

、生效条件

首次授予的股票增值权的有效期为五（

５

）年，自授予之日起计算。在满足相关业绩条件的情况下，本次授

予的

Ｈ

股股票增值权按下述安排分批生效

生效批次 行权有效期

可行权股数占授予总股

数比例

第一批生效

自授予日起满两周年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五周年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三分之一

第二批生效

自授予日起满三周年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五周年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三分之一

第三批生效

自授予日起满四周年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五周年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三分之一

２

、生效业绩条件

（

１

） 在每一个生效年度的前一年， 归属本公司权益持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年度复合增长率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年）不低于下表所述的目标值；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值）；

（

２

）在每一个生效年度的前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不低于下表所述的

目标值；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或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值）；

（

３

）在每一个生效年度的前一年，主营业务占比不低于下表所述的目标值；且不低于同行业平均业绩（或

对标企业

７５

分位值）。

生效期

归属本公司权益持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

权平均

ＲＯＥ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２０１４

年第一期

生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的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目标值

１３％

２０１２

年实际达成值不低

于目标值

１８％

２０１２

年实际达成值不低于目

标值

９６％

２０１５

年第二期

生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的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目标值

１３％

２０１３

年实际达成值不低

于目标值

１８％

２０１３

年实际达成值不低于目

标值

９６％

２０１６

年第三期

生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的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目标值

１４％

２０１４

年实际达成值不低

于目标值

１８％

２０１４

年实际达成值不低于目

标值

９６％

四、股票增值权计划首次授予实施进展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本公司已有

９１０

，

００１

股股票增值权因授予对象退休等原因失效，未生效股票增

值权合计为

３４

，

９３９

，

９９９

股。

根据首次授予计划的生效安排，本公司已授出的股票增值权第一批生效时间已到。根据罗兵咸永道会计

师事务审计的并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及香港《公司条例》规定编制的财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相关业绩指

标没有达到生效业绩条件。 第一批应当生效的

１１

，

０４０

，

０１８

股股票增值权失效， 未生效股票增值权合计为

２３

，

８９９

，

９８１

股。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日

2014年 3 月 4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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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6� � �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14-009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

日下午

2

：

30

在上海市宝庆路

21

号公司

5201

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

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严晓俭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

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7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4,109,14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087%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6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3,

931,7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223%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11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177,3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4%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代为表决。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

首期第二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及摘要的议案》；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2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3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4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行权有效期、可行权日、可行权期、标的股票的禁售

期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114,043,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4%

，反对

65,69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6%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6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以及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114,043,4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4%

，反对

65,69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6%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7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8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9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11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如何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1.12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重要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期第二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052,6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5%

，反对

56,503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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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公共传媒出现对公司的报道，现对相关内容澄清如

下：

一、传闻情况

2014

年

3

月

3

日，有关公共媒体刊登了《雏鹰农牧所谓生态猪舍空置 涉嫌套取国家补贴》关于公司的

报道，文章对公司的养殖小区建设补贴、生态猪养殖情况、猪舍空栏情况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质疑：

1

、涉嫌套取国家补贴；

2

、一栋猪舍

200

头并非每亩

2

头和

"

生态猪

"

适时现身。

二、澄清说明

对于以上媒体报道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将有关情况澄清如下：

1

、关于获得国家补贴情况

国家对生猪养殖企业提供的补贴主要包括养殖场粪便资源利用项目补贴、养殖小区建设补贴、能繁母

猪补贴、生猪良种补贴等。 以上补贴为生猪养殖行业内的普遍补贴，符合补贴要求的企业经申报并获得审

批后可以获得。

报道中提到

"

据历年财报显示，

2013

年

1

月份

-9

月份，该公司获得政府补助

780

万元，

2012

年为

575

万元，

2011

年为

421

万元

"

，并同时对公司养殖小区建设补贴情况提出了质疑。文中提到的补贴为公司获得

的补贴合计数，历年来公司获得的各项补贴明细已在相应的年度及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详述。 三门峡雏鹰

农牧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子公司，其生态猪项目

2011

年及

2012

年并未获得相关补贴，

2013

年其根据《河

南省畜牧局、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

2012

年扶持

"

菜篮子

"

产品生产畜牧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的

规定，获得的养殖小区建设补贴为

50

万元，是针对其部分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的

206

栋散养舍及

2

个

种猪场，建筑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年出栏产能规模约为

4

万头生态猪。其获得的补贴是符合上述文件的规

定，并经相关部门审核通过批准的，因而不存在公司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

2

、关于生态猪养殖情况

公司在三门峡地区建设的年出栏

100

万头生态猪养殖项目， 预计投资规模在

40

亿元人民币左右，项

目用地主要以荒山、荒坡、荒地为主，规划占地面积约

40

万亩。

（

1

）关于空舍情况

报道中提到

"

陕县西李村乡张沟村以及卢氏管道口镇秋凉河村生态猪养殖基地的周围山腰及山顶上，

坐落着许多已经建好的空猪舍

"

、

"

山两边的猪圈没有一万五千头猪都装不满，其中一边的早就建好了，却

一直没有养猪

"

，该地区建设的主要是公司的散养区，所谓的

"

空猪舍

"

属于在建猪舍，其水、电、线路等未全

部完成，达不到规定的投入生产的标准。

（

2

）关于生态猪养殖方式

报道中提到

"

渑池段村看到的是现代的普通猪养殖基地，在半山腰用水泥砌的一米多高的院墙，院子

里面有一排排的蓝顶猪舍

"

，文中提到的

"

猪舍

"

是公司的种猪场，主要进行配种、妊娠、产房和保育四个阶段

的养殖。这几个阶段的猪并不适宜放养，而是采用圈养方式。公司建立了严格的放养制度，对育肥阶段的生

猪结合季节、温度、日龄等情况进行适时放养。

（

3

）关于土地植被情况

报道中提到

"

被圈起来的空地里没有野草，如同农民翻过的耕地，一片空白

"

。 现阶段正是复耕季节，公

司采用轮牧放养的方式，种植区正在进行农作物的种植。

（

4

）关于生态猪养殖密度及饲养方式

报道中提到

"

每栋猪舍占地约

400

平米，里面养了

200

头猪

"

，

"

一栋猪舍

200

头并非每亩

2

头。

"

公司散

养区主要包括放养区、种植区和猪舍三部分，文中提到的只是公司散养区中的猪舍。 公司规划

40

万亩地出

栏

100

万头生态猪，生态猪的生长周期为

10

个月左右。 由于生态养殖基地地形地势复杂，存在土地条件好

的地方高于每亩两头的标准，在土地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也存在低于每亩两头的标准。 但实质上并不影

响产品品质。

生态猪的饲养除了青草、苜蓿、胡萝卜、白菜等蔬菜作为青绿饲料外，饲养仍然是全价配合饲料为主，

因为猪的生长需要能量、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和氨基酸等，这些营养成分无法从青绿饲料或放牧中满

足。

（

5

）关于生态猪防疫情况

报道中提到

"

他们这里的猪天天防疫，天天打针，山顶上住着专门做防疫的技术员，他们这里养的猪还

不如自己家养的猪好养，总生病，一旦发现猪有毛病，他们就会下来给猪打针。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

法》及农业部下发的相关防疫规定，公司坚持

"

以防为主，防重于治

"

的方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

4

种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疫，并结合季节、当期疫病流行情况、猪群情况等因素对

公司猪群进行相应免疫。 即使是适合山地放养的生态猪，也要严格按照防疫程序进行防疫，这也是行业内

正常的生产防疫行为。

三、其他事项

公司一贯对媒体与公众采取开放态度，乐于虚心听取批评、建议，对媒体的严格监督、高度重视并表示

感谢！

感谢媒体朋友及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支持与关心，公司会以此为动力，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日


